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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江钨稀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江西江钨稀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江钨装备”)分别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2025 年 7 月 25 日、2025 年 8 月 11 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以持有

的煤炭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与江西江钨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钨发展”）

持有的赣州金环磁选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环磁选”）8,550 万

股股份（对应股比 57.00%）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公司与江钨发展签订了《资

产置换协议》并约定了交易价款、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源煤业重

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的相关约定，江钨发展同意对置入上市公司的金环磁

选在业绩承诺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出承诺，即

承诺在业绩承诺期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金环磁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025 年 5,469.03 万元、2026 年 5,546.53 万元、

2027 年 5,625.60 万元。根据金环磁选每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如在业绩承诺期

内，金环磁选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数，则江钨发展需对江钨装备进行利润补偿，具体补偿数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

算: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置入资产交易作价－累积

已补偿金额。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如果当期补偿金额≤0，则当期补偿金额按 0取值，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金环磁选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26）第 00006942 号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以及中兴华核字（2026）第 00001900 号《江西江钨稀贵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2025

年度金环磁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归母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母净利润

业绩承诺

金额
完成率%

金环磁选 5,091.60 4,541.48 5,469.03 83.04

经审计的金环磁选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91.60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541.48 万元，低于 2025

年度承诺的净利润数 5,469.03 万元，江钨发展需进行业绩补偿。

三、业绩承诺补偿金额

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计算公式，业绩承诺方江钨发展

应补偿公司的现金金额为 2,055.05 万元人民币。

四、业绩承诺补偿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江钨发展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 2,055.05

万元，业绩承诺方已按照约定履行完毕本次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江钨稀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 日


